
    教育人員退休案件事實表填寫說明       11002 

 

一、事實表受文者請務必修正為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 
 

二、任職年資：請務必依各項實際服務年資計算加總後填寫。 

 

 

三、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1 條之 1第 5項選擇之補償金：無須勾選，空白即可。 

 
 

四、各項任職年資請依退休人員實際服務年資填寫，並遵循下列原則： 

  (一)、同服務機關、同職稱之年資填寫一筆即可。(除下列(三)情形外) 

  (二)、遇退休人員有留職停薪或已請領過退離給與之年資勿填寫於本欄位，請填寫於備註。 

  (三)、該段年資有遇縣市合併或機關改隸等情形，請各校務必自行切割年資。(若為同服務

機關、同職稱亦請切割) 

 



 

五、配合 110 年 1 月 1 日起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存利率年息為零，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

事實表即應檢附相關資料，詳如附表並說明如下： 

    應填欄位 

        或應檢附資料 

 

 

 

個別條件 

退 休 事 實

表-「公保

養 老 給 付

得 否 辦 理

優惠存款」 

退休事實表-「本

人依公保法選擇

拋棄或不拋棄優

惠存款之權利」 

優存權利切結書 現職待

遇計算

表 ( 需

檢附者

V，不需

檢附者

X) 

原

可

優

存

者 

月

退 

1.教師最常見退

休情況(除下

面 2、3情形外

之人員)【註 1】 

一律勾選

「否」 
一律不勾選 X V 

2.人道關懷【註

2】且養老給付

超過36個月者 

勾選「是」 勾選「不拋棄」 如局網附件 5-3-2 V 

勾選「否」 勾選「拋棄」 如局網附件 5-3-1 X 

3.受最低保障金

額且養老給付

超過36個月者 

勾選「是」 勾選「不拋棄」 如局網附件 5-3-2 V 

勾選「否」 勾選「拋棄」 如局網附件 5-3-1 X 

4.兼領月退休金者 

勾選「是」 勾選「不拋棄」 

養老給付超

過 36 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2 
V 

養老給付未

超過36個月 
X 

勾選「否」 勾選「拋棄」 

養老給付超

過 36 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1 
X 

養老給付未

超過36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3 

5.一次退休金者 

勾選「是」 勾選「不拋棄」 

養老給付超

過 36 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2 
X 

養老給付未

超過36個月 
X 

勾選「否」 勾選「拋棄」 

養老給付超

過 36 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1 
X 

養老給付未

超過36個月 

如局網附

件 5-3-3 

6.自始無優存者 
一律勾選

「否」 
一律不勾選 X X 

 

 



註 1：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生效案件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所領公保養老給付，因優存利

率歸零，無論其養老給付是否超過 36 個月，均不得辦理優惠存款，除有人道關懷或受

最低保障金額且養老給付超過 36 個月者外，「公保養老給付得否辦理優惠存款」一律選

否，並皆無須再檢附「優存權利切結書」。 

註 2：人道條款係指支領月退休金且每月退休所得適用最末年(118 年)替代率上限金額且優惠

存款部份仍以 18%計算之退休人員。 

 


